
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我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，检查专项资金有关账目，收集整理专项资金支出相关资料，并根据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、总结，2023年我单位狠抓重点工作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。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财务审核审批制度，项目经费预算、支出等，一律须经财务审核，财务审核合格后，由领导批示方可组织实施，严格把握财务管理关。建立检查督办制度，对执行不力、推诿拖沓，没有按时完成项目计划的责任人，提出改进意见，由责任领导负责督办，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。根据我单位的工作职能和职责、按照项目资金的使用内容和用途，本单位预算项目资金支出主要有50项，资金2389.94万元。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44个，得分60至90分1个，60分以下5个。其中，抽查项目3个，分别是服务群众专项经费、专项工作经费、大因一中等中小学占地补偿，其中服务群众专项经费预算数125.00万元，到位数125.00万元，执行数125.00万元，自评得分100分；专项工作经费预算数30.00万元，到位数30.00万元，执行数30.00万元，自评得分100分；大因一中等中小学占地补偿预算数12.27万元，到位数12.27万元，执行数12.27万元，自评得分97.5分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3年我单位狠抓重点工作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。本单位项目资金支出主要有50项，资金2389.94万元，其中44个项目已按照预算拨付了项目资金。预拨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数188.427万元，到位数188.427万元，执行数 123.6887万元，因灾情统计存在偏差，群众对政策不够了解，盲目跟风上报。以后工作做到将各项政策宣传到位，让群众了解政策，准确掌握数据。村级退役军人服务站吸收参战（进藏）退役军人补贴因预算指标下达错误，没有支出。 2023年单位其他资金预算未执行。 纪检保障经费、大气污染防治经费（运转保障）、乡镇武装工作经费、党建经费四个项目资金因上级财力紧张，项目部分资金财政局收回。环村林带土地流转资金、瀑河大因导排区土地流转资金两个项目因上级未拨款，预算指标收回，资金未支付。提前下达2023年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补助资金项目因资料准备不齐全，预算指标收回，资金未支付。今后将精准预期目标，严格按预期进度拨付资金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在项目资金组织管理上，我们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规定的项目资金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，内部实现了专项资金统一归口管理，坚持专款专用，量入为出的原则，使项目资金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并达到预期目的，严禁截留、挪用和不合理支出。制订完善财务审批制度、出差审批制度、专项资金使用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项目完成后，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，厉行节俭，强化监管，确保项目资金管理规范，促进项目顺利实施。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，绩效指标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，绩效标准恰当适宜、易于评价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 为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，我单位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，对进展缓慢，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，及时进行协调和提出整改措施，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。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加强对项目工作的全面领导，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。
二是专款专用。严格按项目规范要求，做到专款专用，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。
三是加强监督。对日常工作加强规范和监督，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。
    四是数据准确。落实相关惠民政策的文件要求，加强政策宣传指导，切实掌握准确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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